
需求书
说明：

响应供应商须对本项目进行整体响应，任何只对其中一部分进行的响应都被视为无效响应。 

项目一览表

	项目名称
	数量
	交货期
	最高限价

（含税）

	采购一批户外运动服装项目
	一批（具体详见项目内容）
	采购公告发布后 2 个工作日内将服装样品给予到采购人审核；

结果公告发布后 3 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后 5 个日历天内完成交货，交货前必须与采购人提前沟通上门量体等工作。
	人民币150000元


☆注：1、本项目需要响应供应商在采购公告发布后 2 个工作日内提供服装样品，样品内需同时附带本项目服装的检验检测报告（复印件、彩印件都可），采购人予以审核，若审核不通过，则取消本项目中标资格。

      2、本项目响应供应商所提供的样品在审核后会退回给响应供应商。

      3、为保证服装穿着得体，尺码大小合适，本项目成交供应商需在交货前提前与采购人沟通，上门进行量体或进行试穿等服务。

二、供应商报名资格
（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五）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六）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七）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信誉良好、售后维护服务好，并且在经营活动中无严重违法记录。
（八）在本项目中不转包不分包且不联合竞价。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十）响应供应商须保证在本次采购活动中，如有违法、违规、弄虚作假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一律由响应供应商承担。
三、项目详细内容、参数要求

1、本次采购产品为圆领套头卫衣+男士立体裁剪针织连帽外套+男士直筒针织运动裤，款式、颜色如图所示（不接受其他款式和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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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采购产品均要求大厂正品，不接受其他小作坊或代工产品。

3、品名及参数：
	序号
	品名
	参数
	件数
	备注

	1
	男士圆领套头卫衣
	1、男士针织无帽上衣，套头款式；

2、颜色：矿石灰；

3、新式3D FITTING立体剪裁；

4、面料：聚酯纤维75%、粘胶纤维20%、氨纶5%；

5、罗纹：棉97%、氨纶3%；
	170
	

	2
	男士立体裁剪针织连帽外套
	1、男士立体裁剪针织连帽外套，开衫款式；

2、颜色：基础黑；

3、新式3D FITTING立体剪裁；

4、面料：聚酯纤维75%、粘胶纤维20%、氨纶5%；
	170
	

	3
	男士直筒针织运动裤
	男士直筒针织运动裤；

颜色：基础黑；

3、面料：聚酯纤维75%、粘胶纤维20%、氨纶5%
	170
	


四、交货时间、方式及地点

交货时间：签订合同后 5 个日历天内完成交货，交货前必须与采购人提前沟通上门量体等工作。
交货方式：送货上门。
交货地点：以与采购人实际沟通为准。
五、报价要求

本次采购的报价包含服装的购买、运输、样品邮寄费、上门量体、税费等交付使用前可能发生的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本项目的其它任何费用。

六、验收标准

1、本项目服装均全新、未经使用，交付服装的各项参数均与合格证一致；

2、服装若有国家标准按照国家标准验收，若无国家标准按行业标准验收，为原制造商制造的全新产品，无污染，无侵权行为、表面无划损、无任何缺陷隐患，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 

3、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按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进行验收，必要时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机构参与验收。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本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货物符合质量技术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否则鉴定费由成交人承担。

七、质保期与售后服务要求

（一）供应商所提供的服装的质保服务期按照生产厂家标准；

（二）供应商应保证提供的服装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生产厂家或国家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
（三）供应商应保证在质保期内按照生产厂家的服务标准向采购人提供售后服务。如换货等服务；
八、付款方式
由采购人按下列程序付款： 
1、本项目经采购单位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付合同全款。

2、成交人凭以下有效文件与采购人结算：

（1）合同；
（2）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3）验收表（加盖采购人公章）；
（4）成交通知书。
九、违约责任与赔偿损失：

供应商逾期交货或者提供服务的，每逾期一天，按照本合同总金额的0.5‰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5个日历天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供应商按照本合同总金额的5%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供应商继续赔偿。
供应商违反本项目合同其他约定、保证、承诺，经采购人催促供应商仍不按要求改正的，为供应商根本违约，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供应商按照本合同总金额的5%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供应商继续赔偿。
供应商违约导致采购人通过诉讼途径维权的，供应商须承担采购人维权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服务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或接受服务的，到期拒付货物或服务款项的，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偿付合同总金额5%的违约金。采购人逾期付款，则每日按合同总金额的0.5‰向成交供应商偿付违约金。

其它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理。
十、保密条款
双方在订立合同、合同履约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或者信息，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